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班級暨班群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102 年 1 月 16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執行 

102 年 6 月 28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109 年 8 月 27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修訂頒布「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教育部 107年 8月 3日臺教授國

部字第 1070086116號) 

二. 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辦理班級及班群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民國 100 年 10月 13日公發布) 

三. 新北市立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民國 100年 09月 16日公發布) 

四.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規定（教育部 101年 9月 3日臺軍(二)

字第 1010139088D 號） 

五. 北教特字第 1023089028號、新北教特字第 1040584596號、新北教特字第 1042114795號、

新北教特字第 1061149967號補充說明。 

貳、 目的： 

    鼓勵教師整合文化、藝術、鄉土、生態等資源，轉化為教育現場教材，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

提高教學效能。 

參、 辦理次數： 

每學期以至少辦理一次戶外教育為原則。 

肆、 實施原則： 

一. 戶外教育係教師依據國民小學課程目標，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學

習課程，規劃系統性之戶外教育課程，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人文關懷、認

識家鄉及愛護家鄉為主要目標。 

二.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十週前應向學校（訓育組）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准後再行實施。 

三.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應善用社區資源，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由近而遠妥適規劃，避免以

遊樂為主之戶外教育活動。 

四. 為避免戶外教育流於玩樂性質之活動，實施內容以下列活動為限： 

1. 結合本市藝術與人文教育、環境教育之學習路線，納入學校校外教學探索課程。 

2. 推動學校與社教場館策略聯盟，鼓勵學生認識及運用場館資源。 

3. 配合社區有教室方案課程，進行社區踏查活動。 

4. 參加校際文化交流活動，分享與觀摩學習他校特色。 

5. 畢業旅行行程規劃中，同質性之大型遊樂場以一個為限。 

五. 戶外教育應注意天候、地形，並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之發布，遠離標示危險、公

告限制禁止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教師應考量學生體能、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

生、公共安全、場館規模及教學資源，且費用應考量家庭經濟負擔等妥適規劃戶外教育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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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戶外教育應配合各學習領域課程教學之需要，並擬定相關實施計晝（含教學計畫、學

習單或學習手冊），以落實校戶外教育活動之實施。（學年戶外教育活動需於該學期課程

計畫內呈現。） 

七. 學生如因故未能參加戶外教育，學校應妥適安排，並不得拒絕家長送學生到校。其課務安

排優先順序如下： 

1. 班級或班群：應由班級導師協請同學年但未參與校外教學之班級支援，讓未參加之學

童進入其班級正常學習。 

2. 全年級：由教務處（教學組）規劃課程與安排教室，並安排任教該學年之科任老師或

協調其他人員進行相關學習活動，以保障學生受教權。 

八. 有關身心障礙學生校外教學權益保障:  

(一) 不得以家長未陪同、需額外負擔費用及未具備陪同人員與無障礙設施等理由，拒絕身心

障礙學生參加戶外教育活動。 

(二) 身心障礙學生需陪同人員或搭乘設有升降設備之車輛方能參與，應事先先將該需求明列

於招標文件，以利廠商納入服務成本估算。 

(三) 如因學校學生參與人數較少，以致辦理困難，則以專案函報教育局申請不足之費用。 

九. 辦理戶外教育活動由各年級（班級或班群）自行規劃辦理；如需委外旅行社辦理時，應依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並依實際需要採用最適當的招標、決標方式辦理招標作

業。採購過程如需成立評選委員會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辦理，評選委員可包含家

長代表。採購作業之相關文件應留存備查。其委外旅行社辦理之注意事項如下： 

1. 總費用未超過十萬元者：請至少與三家旅行社洽詢後，依報價評估決定最適切的廠

商，並於戶外教育活動申請核准後，由總務處進行簽約。 

2. 總費用超過十萬元者：學年提出戶外教育活動申請核准後，由總務處聯繫協調相關招

標事宜。 

3. 戶外教育活動向學生所收取的費用，如為委託旅行社或招標辦理時，經費收支須依會

計程序處理。（由出納組列印繳費單或請導師收取費用後交至出納組） 

十. 車輛租用以學校與車行（或旅行社）為簽約之雙方，由總務處依據相關規定代辦租車事

宜。總務處需於戶外教育活動時進行驗車，主辦單位協助，並於檢查無誤後，由駕駛人和

檢查人員於「車輛安全檢查及逃生演練檢核表」上簽名後交由總務處人員，各班導師則負

責將學生安頓就坐後，進行相關車上逃生說明與指導後，始可出發。 

十一. 舉辦戶外教育活動時，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投保旅行平安險需依循保險法相關規

定辦理，對於已投保足額保險者，不得強制其參加。 

十二. 所有戶外教育活動，均應事先查詢參觀機構當地的醫療服務及求助管道（如電話、地

址），並應備妥急救藥品（於活動前一天，由主辦單位會同學校健康中心備妥後，交由班

級帶隊老師攜帶，返校後交還）。各車次師生應建立緊急聯絡人名冊，留存學校。 

十三. 教師應於戶外教育行前實施學童交通安全、性別平等意識及法治觀念等教育，並辦理

相關逃生演練（含觀看「大客車安全裝置介紹」影片）。 

十四. 有關辦理戶外教育活動教師行前勘查相關事宜處理如下： 

1. 戶外教育活動行前勘查費用應納入招標規範，並依據合約訂定之內容於招標完成後辦

理，不得於招標前接受任何廠商邀請為之。 

2. 全學年一日戶外教育活動是否實施行前勘查活動，得視活動目的地、路線及安全狀況

自行評估辦理，如需辦理，應選擇影響課務最少的時間內辦理完畢。 



3. 六年級三天兩夜畢業旅行需實施行前勘查活動，並應選擇影響課務最少的時間內辦理

完畢。 

4. 以主辦處室行政人員、班級導師 3人為限，核以公假登記與課務派代參與為原則。倘

前述人員無特殊教育相關背景，可再增加具符合資格者 1人，並核以公假登記與課務

派代，以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戶外教育活動之權益。 

十五. 戶外教育活動出發與返校前，應確實清點師生及隨隊家長人數，並向總領隊回報，全

員到齊後再行啟動出發或返校，返校時間如有延遲，應先以電話向學校聯絡。返校後，應

向學務處回報。 

十六. 國民小學六年級戶外教育活動（含畢業旅行或隔宿露營等）日數以三天兩夜以內為

限，依課程需求自行核處，免再報府備查。 

十七. 學校行政處室應依班級及班群戶外教育活動申請及工作分工表支援教師辦理戶外教育

相關行政事宜，並指派職工人員辦理會簽工作。 

十八. 全學年戶外教育活動由主辦處室增派隨行老師，安排順序與相關事宜處理如下： 

1. 一日戶外教育活動增派 1名隨行老師，六年級三天兩夜畢業旅行增派 3名隨行老師為

原則。 

2. 一日戶外教育活動隨行老師以主辦處室行政人員為優先；如需協調其他處室行政人員

或科任教師協助擔任，則以安排任教該年段且活動當日遺留課務最少之教師為優先。 

3. 六年級三天兩夜畢業旅行由主辦處室主任與組長各 1人、六年級科任教師 1人（由活

動期間遺留課務最少的教師）優先擔任隨行老師。 

4. 因執行戶外教育活動之教師所遺留的課務，先行安排因該活動而減少授課之教師分

擔，如仍不足，再依公費派代規定處理。 

伍、 參與六年級三天兩夜畢業旅行之教師(上班日)，因於夜間仍有需照顧學生並承擔學生人身

安全之責任、或值夜等值勤事實，由主辦處室協助依實際加班時數申請補休，每日 4小時為原

則，並於一年內補休完畢，且課務自理。 

陸、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 


